
 

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

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 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

 

 

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创证券”或“保荐人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

作为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铁汉生态”或“甲

方”）的持续督导机构，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 2014 年修订）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

规范运作指引（ 2015 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对铁汉生态的关联事项进行了审

慎核查，核查的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： 

铁汉生态于 2016 年 8 月 3 日披露了《关于与深圳爱淘苗电子商务科技有限

公司签署<供应链业务战略合作协议书>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16-116），公司与深圳爱淘苗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爱淘苗平台”）

签署《供应链业务战略合作协议书》,双方一致同意就在爱淘苗平台开展苗木线

上交易及线上支付开展长期合作，达成供应链业务战略合作协议，根据深圳证券

交易所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，现就相关合作事项交易金额补充说明如下：  

由于公司是利用爱淘苗平台进行苗木采购，并非直接向爱淘苗平台采购苗

木，因此本次交易定价公允性与后续苗木的采购价格无直接关系。本次交易所产

生的定价主要是爱淘苗平台向公司进行垫付款项的资金成本定价，爱淘苗平台根

据实际资金占用时间，按年化10%的资金成本向公司收取费用。根据公司与爱淘

苗平台业务开展情况，公司预计在2016年8月3日至2017年8月2日期间，与爱淘苗

平台发生的前述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。 

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8 月 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

属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之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如最终金额超出董事会审

批权限，则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

二、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有助于铁汉生态拓宽苗木供应商渠道、降低采购成本、优

化公司管理流程，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。上述交易符合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，

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

2、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

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，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

序。 

3、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之内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如最终

金额超出董事会审批权限，则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综上所述，保荐机构对铁汉生态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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